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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学研究所试点实施党委领导下的 
所长负责制工作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，进一步加强

党对研究所工作的全面领导，规范研究所管理，根据《中国

共产党章程》《关于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党的

建设的意见》等法规文件和《中国科学院章程》《中国科学院

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实行党委领导下的

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单位党委会会议和所长办公会议（行政办

公会议）议事规则示范文本的通知》等制度文件要求，结合我

所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

“四个率先”“两加快一努力”目标要求，将全所思想和行动

统一到院党组决策部署上来，通过全面深化研究所管理体制

改革，实现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、同频共振，进一步加强党

对研究所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，明确作为“国家队”“国家人”，

必须心系“国家事”、肩扛“国家责”，对标“充分体现国家

意志、有效满足国家需求、代表国家最高水平”要求，将力

学所建设成为我国综合性国家级力学研究基地，打造力学领

域国家队，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贡献。 

二、试点工作目标 

通过建章立制、完善组织架构、转变工作机制、优化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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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决策流程、完善体系建设、加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举

措，充分发挥好党委在促进研究所创新发展和科研成果产出

上“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作决策、抓班子、带队伍、保落实”

的作用，确保试点成功，并为其他院属单位提供可参考、可

借鉴经验。 

三、成立工作小组 

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推进，在所党委的领导下成立试点

工作小组，负责试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落实。成员如下： 

组  长：刘桂菊（党委书记） 

副组长：罗喜胜（所长、党委副书记） 

成  员：何国威（学术所长、学术委员会主任） 

魏炳忱（副所长、党委委员） 

黄河激（副所长）   

叶海华（纪委书记） 

杨国伟（党委委员，职代会、工会主席，实验室 

主任、党总支书记）  

赵  伟（党委委员，党总支书记） 

卢哲猛（党委委员，所务委员，人力资源处处长、 

党支部书记） 

武佳丽（党委委员，党委办公室处长） 

王  展（所务委员，实验室副主任） 

刘小明（所务委员、纪委委员、教育处处长、 

        团委书记） 

闫  聪（所务委员，实验室主任、高技术处处长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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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支部书记） 

朱国立（纪委副书记，综合处处长） 

姜  恒（实验室党支部书记） 

秘  书：任庆帅（党委办公室党务主管） 

注：因岗位发生调整的，由其岗位接任人自动接替。 

四、试点工作具体内容和责任部门 

1. 完成党政分工，成立试点工作小组，开展调研 

为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及研究所日常工作有序开展，

及时对党政班子成员、党委委员、所务委员等工作分工进行

调整。成立试点工作小组，制定试点工作方案。赴心理所、

文献情报中心等单位开展调研交流，学习改革成功经验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综合处，领导体制改革和所领

导任命宣布后一周内完成。 

2. 组织全所学习与培训，统一思想，凝聚共识 

强化政治引领，印发《中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委员

会关于力学研究所试点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的通

知》，通过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会、党委委员到分管党支

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，向全所党员和职工及时传达中央相关

文件精神和中科院工作部署要求，将全所职工思想和行动快

速统一到院党组决策部署上来，深刻领会加强研究所党的建

设的具体要求和重大意义，为改革奠定扎实的思想认同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各党支部（党总支），领导体制

改革和所领导任命宣布后 1 个月内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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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制定所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制度 

为贯彻落实好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，充分发挥党委

在研究所管理、建设和发展中的领导作用，确保研究所各项

工作依规有序运行，按照党中央和中科院党组相关制度要求，

制定《力学所党委会会议议事规则》和《力学所所长办公会

会议议事规则》，明确并细化会议的决策事项、范围及决策流

程，坚持依法决策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综合处，领导体制改革和所领

导任命宣布后 1 个月内完成。 

4. 梳理研究所制度，完善管理机制 

为确保“党对研究所工作的全面领导”能够在研究所各

项工作中得到全面落实，各职能部门及时对研究所现有制度

进行全面梳理，通过新建和修订各项制度，健全研究所管理

制度体系，切实把中央和院党组加强研究所党的领导的要求

落到实处，覆盖到各个环节。同时，基于相关制度修订，进

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和工作机制，使研究所各项工作都有章可

循、有制度可约束、有机制可保障。 

落实部门：各职能部门，领导体制改革和所领导任命宣

布后 6 个月内完成。 

5. 以体制改革推动研究所全面高质量发展 

通过体制改革，加强党建工作和科研工作深度融合和同

频共振，顺利推进“十四五”规划实施。进一步面向国家战

略需求、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、强化关键技术攻关、

聚焦科技前沿领域、加快推动基础研究取得新突破。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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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青年人才培养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优化科研布局、改革

评价机制，有效促进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产出，不断建强力学

领域国家队。 

落实部门：各部门、各党支部（党总支），领导体制改革

和所领导任命宣布后 1 年内完成。 

6. 加强党管干部人才，推进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 

为加强研究所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，健全完善研究

所中层干部和实验室负责人选拔任用流程和办法；加强年轻

干部历练，健全干部培养教育、交流锻炼、监督约束制度和

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设；完善研究所人才培养、引进、管理和

考核办法；注重培养有专业背景有管理经验，特别是党务工

作经验的复合型干部，建立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体系。 

落实部门：人力资源处、党委办公室，领导体制改革和

所领导任命宣布后 1 年内完成。 

7. 提升研究所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，进一步明确

基层党支部（总支）职责，加强支部作用发挥；强化落实“三

会一课”、组织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、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等

制度；完善党委委员“分管”党支部机制，明确职责，强调

分管而非仅对口联系，加强党委对支部党建的引领和指导；

结合党支部换届等工作，进一步合理设置党支部（党总支），

选优配强党支部（总支）书记和支委，完善党支部考核机制，

提高党务干部业务素养；深入推进“传承基因·担责国家”

主题活动，抓实党建与业务四同步（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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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、同考核），确保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、各党支部（党总支），领导体制

改革和所领导任命宣布后 1 年内完成。 

8.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、向纵深发展 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及对

“一把手”和领导班子监督意见等制度要求，健全党委主体

责任、纪委监督责任、党委书记第一责任、班子成员“一岗

双责”的机制，加强学风作风建设，提高拒腐防变能力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（纪检审计办公室），领导体制改

革和所领导任命宣布后 1 年内完成。 

9. 健全党建工作保障体系 

为切实保障研究所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，进一步完善党

务干部队伍配备，探索党务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路径的建

设，探索党务工作人员的晋升机制和保障激励机制等，并切

实保障党建工作的经费投入、加强党建信息化建设等，营造

良好的工作氛围。 

落实部门：党委办公室，领导体制改革和所领导任命宣

布后 1 年内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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